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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 – 常見問答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配合政府政策，辦理「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以下簡稱該項貸款保證），藉提供信用保

證，協助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住戶順利自金融機構取得融資，俾早日解決居住問題。玆

為便於金融機構瞭解該項信用保證之作業程序及規定，爰將常見之相關疑義與解答分

類說明如下供參。 

壹、信用保證規章之適用 

一、金融機構辦理該項貸款移送信用保證時，應適用哪些信保規定？是否仍應符合一

般性貸款送保時所適用之「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相關規定？ 

答：金融機構辦理該項貸款移送信用保證時，在信保基金規章適用方面，依照「中小

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保證要點」(以下稱保證要

點)辦理即可，得免適用信保基金「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作業手冊」之各項規定，

以簡化金融機構送保作業。 

 

貳、送保之金融機構 

一、哪些金融機構得送保該項貸款？ 

答：與本基金簽約之金融機構。有關簽約金融機構之名單，詳見本基金網址：

www.smeg.org.tw。 

參、信用保證對象 

一、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對象為何？係由金融機構或由信保基金認定？ 

答：1.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對象應符合內政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貸款信用

保證作業要點」(以下稱作業要點)第五點有關規定。即申請人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認定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定

得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證明，且重建前建築物用途供住宅使用

者，於該項認定證明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信用保證。 

2.申請人是否符合申貸資格，係由承貸金融機構逕依該項貸款有關規定認定。 

 

二、申貸者使用票據及債信往來異常，得否辦理該項貸款保證？ 

答：承貸金融機構於授信時，如知悉申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移送信用保證： 

1. 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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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者。 

2. 經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中，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

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已超過三個月者。 

 

三、申請人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第10條信用保證貸款對象之自然人為起造人，如因商業銀行辦理土地融資實務設

定不動產開發信託，而有變更起造人為建築經理公司或由自然人與建築經理公司

併列起造人之需求，是否仍符合提供信用保證貸款之規定？(新增) 

答：依據內政部110年1月4日內授營更字第1090071263號函，如其申貸目的還款人及

重建工程等均未變更，則無違反前揭法令協助住戶重建之訂定意旨，得適用其規

定提供信用保證貸款。 

 

肆、信用保證貸款之用途、額度、期限及保證成數 

一、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用途、額度為何？貸款撥貸方式為何？ 

答：1.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用途：用於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工程必要之融資。 

2.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額度：每戶以新臺幣三百萬元為限。 

3.該項貸款之撥貸方式：由承貸金融機構依個案實際需求辦理，得一次動用、分

批動用，惟不得循環動用。 

 

二、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期限為何？ 

答：該項貸款之信用保證期限，以承貸金融機構核定的貸款攤還期限為準，惟最長不

得超過五年。 

如申貸者於保證期間有展延或分期償還之需要，得由承貸金融機構視個案實際需

求調整期限及償還方式。 

 

三、該項貸款信用保證成數為何？ 

答：信保基金提供九成之保證。 

 

四、該項信保業務所需的專款來源為何？所能保證的總額度有多少？ 

答：(1)由內政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之信用保證專款支應。 

(2)信用保證總額度以不超過專款之十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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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帶保證人 

一、金融機構辦理該項貸款移送信用保證時，是否須徵提連帶保證人？ 

答：得免徵提連帶保證人。 

 

陸、送保作業程序 

一、該項貸款如何申請信用保證？ 

答：1.該項貸款由承貸金融機構逕依有關規定審理，每一申貸者首次撥貸及送保前，

承貸金融機構應先填送「間接保證額度申請書」，申請項目「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重建貸款」向信保基金提出申請。 

2.信保基金將以「保證書」回覆，授信單位收到信保基金回覆同意保證並載明保

證額度、保證成數及保證手續費率等相關條件之保證書後，應於保證書所載有

效期限內辦理首次撥貸，再於撥貸之翌日起七個營業日內，填寫「移送信用保

證通知單」通知信保基金，即完成移送信用保證之手續。 

 

二、農漁會可否辦理申請？ 

答：農漁會目前並非本基金簽約金融機構，申貸者如擬申請該項貸款保證，請洽本基

金簽約金融機構辦理申貸。 

 

三、信用合作社可否辦理申請？ 

答：部分信用合作社為本基金簽約金融機構，申貸者如擬申請該項貸款保證，請洽本

基金簽約之信用合作社辦理申貸。 

 

四、若於信保基金保證書所載之有效期間內未予撥貸，是否即喪失送保資格？  

答︰經信保基金回覆同意保證之保證書，授信單位應於「保證書」所載之有效期限內，

核准並動用首筆授信，未能及時於前述期限內動用者，保證書即自動失效，應於

撥貸前重新辦理申請。保證書所載之有效期限截止日如遇假日，則順延至次一營

業日。 

 

五、經信保基金同意保證之保證書尚在有效期限內，且尚未撥貸，如申貸者擬改向其

他授信單位申貸送保，應如何處理？ 

答︰若申貸者在尚未撥貸前擬改向其他授信單位申貸送保，原取得信保基金同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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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證書」應先予註銷，再由其他授信單位申貸送保。保證書註銷方式： 

1.如取得保證書之授信單位係與信保基金簽約使用「信用保證網路作業系統」之

金融機構，請授信單位至信保基金網路作業系統之「授信保證條件變更(含註銷)

／企業基本資料異動」功能辦理註銷該保證書。 

2.亦可透過擬送保之其他授信單位於徵得申貸者同意後，填寫「註銷間接保證額

度申請書」（本表單請逕至信保基金網站「應用表格」下載列印使用，本表單亦

適用於非簽約使用網路作業系統之全國農業金庫及農漁會），並加蓋授信單位及

有權簽章人員章戳後，請以「掛號」方式郵寄信保基金申請（不受理傳真申請）。 

 

六、金融機構於撥貸後，如何通知信保基金？ 

答: 送保之授信應於撥貸後翌日起七個營業日內，逐筆填送「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

通知信保基金，保證責任溯自撥貸日起生效。 

 

七、填送「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時，是否須將申貸者之相關核貸文件等影本一併檢

附? 

答：為簡化送保作業手續，填送「通知單」時，其餘文件得免檢附，但承貸金融機構

應將「通知單」及相關核貸文件隨案留存備查。信保基金如基於個案需要，洽請

承貸金融機構檢送相關資料供參時，仍請配合辦理。 

 

八、該項貸款移送保證後，申貸者可否將該項貸款移轉至其他金融機構繼續辦理信用

保證？  

答︰該項貸款移送保證後，申貸者不得將該項貸款更換至其他金融機構繼續辦理。但

如申貸者有需要，可將該項貸款餘額移轉至同一金融機構之其他授信單位繼續辦

理。其辦理之方式為： 

1.與信保基金簽約使用「信用保證網路作業系統」之金融機構，由原送保授信單位

透過該系統之「移轉送保銀行申請書」功能辦理，信保基金於辦妥移轉手續後於

線上回覆，再請原送保授信單位將回覆結果轉知承接之授信單位。 

2.信保基金於辦妥移轉手續後，承接之授信單位得繼續依原保證書辦理。 

 

柒、保證手續費 

一、申貸者是否應負擔保證手續費? 

答：為降低危老建築重建戶申貸者之財務負擔，該項貸款之保證手續費係依信用保證

金額及保證期間，按年費率固定百分之O · 三計收保證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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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展期或變更分期償還 

一、該項貸款申貸者分期攤還本金時，是否均須通知信保基金解除已攤還部分之保證

責任? 

答：承貸金融機構須於申貸者有分期攤還本金、辦理展期或變更分期攤還條件時，發

現貸款餘額有變動者，即通知信保基金解除該部分之保證責任。 

 

二、移送信用保證之案件如有辦理展期或變更分期攤還方式之需要，應如何辦理? 

答：辦理展期或變更分期攤還方式，至遲於原清償期屆至之日（屬分期償還案件，以

約定日期定其清償期）後二個月內，依本基金「保證案件辦理展延或分期償還保

證處理要點」填送「移送信用保證通知單」。倘未符合本基金「保證案件辦理展

延或分期償還保證處理要點」所列程序，請先填送「送保案件辦理展延、變更分

期償還申請書」申請，嗣信保基金回復同意後，再依前述相關作業辦理。 

 

三、該項貸款初貸時如未送保，俟辦理展期或變更分期攤還方式時始發現並擬送保，

信保基金可否接受? 

答：類此案件因與規定不合，信保基金歉難接受。 
 

玖、期中管理、借新還舊之禁止 

一、申貸者如未能依約按期還本繳息，應否通知信保基金？ 

答：承貸金融機構如對該筆貸款主張提前視為立即到期，則應自視同到期之翌日起二

個月內，填報「逾期列管通知單（含授信到期、視同到期）」通知信保基金。 

 

二、申貸者前向金融機構申貸之貸款目前尚有餘欠逾期未還，基於前債到期理應先行

償還之原則，可否就擬貸放送保之該項貸款撥出一部分沖償該筆延滯之貸款？ 

答：依規定送保之貸款不得用以償還舊有貸款。（該項貸款保證要點中明定：授信款

項未按貸款用途使用，而經查實用於收回金融機構原有債權者，就不符規定部分

免除保證責任。） 

 

三、在該項貸款開辦前，金融機構已對危老建築重建戶核撥重建貸款，可否以借新還

舊方式將該筆貸款移送信用保證？ 

答：類此情形，違反保證要點「授信款項未按貸款用途使用而經查實用於收回授信單

位之原有債權(不論該債權是否經本基金保證)者，就不符規定部分免除保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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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該筆貸款不得移送信用保證。 
 

拾、保證責任之免除 

一、金融機構牴觸哪些規定，會導致信保基金不代位清償？ 

答：(一)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未依保證要點第三點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第

四點信用保證之授信規定辦理者，本基金得免除全部保證責任。 

(二)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具體理由經本基金同

意者外，本基金得免除全部保證責任： 

1.未依保證要點第六點保證手續費、第七點移送信用保證之程序、第八點展

延或變更分期償還規定辦理者。 

2.信用保證案件逾期之通知，未依保證要點第九點第一款規定於授信到期日

或視同到期日後二個月內通知本基金者 

3.違反授信單位總管理機構之規定者。 

(三)授信單位辦理信用保證之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就不符合規定部分免除保

證責任： 

1.信用保證案件逾期後之催收未依保證要點第九點第二款規定辦理催收，致

影響授信收回。 

2.信用保證之授信款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查有流入授信單位行員有關帳戶之情形。 

(2)授信款項未按貸款用途使用而經查實用於收回授信單位之原有債權（不

論該債權是否經本基金保證）者，依該部分占送保授信金額之比率解除

保證責任，授信款項支領之日，收回授信單位之原有債權者，視同以該

授信款項收回。但用於收回未超過應繳付日一個月之利息者，不在此限。

前述用於收回授信單位原有債權之金額應扣除當日進帳之信用狀押匯

款、託收款、票據提示兌償款、前一日存款餘額（不含備償專戶等已指

定用途之款項），或其他有明確來源收回之款項。 


